
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之一般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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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建築專業人士及註冊承建商就進行「小型工程」的法律職務、責任和刑罰

 根據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」，「安排進行工程的人」須委任建築專業人士及/或註冊承建商
進行「小型工程」。受委任的人進行有關工程時，須遵守法例規定，尤其是安全條文，違
例者將受紀律處分11或其他懲罰，包括罰款和監禁。由於「小型工程」所涉的安全風險較
低，針對「小型工程」而建議施加的懲罰較與主要建築工程有關的類似懲罰為輕。詳情可
參考本指引附錄III和IV的摘要。

11. 紀律處分可導致暫時或永久從名冊中被除名、罰款或受譴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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